
云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云 南 省 教 育 厅

云政教督办〔2021〕9 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为落实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

案（2021—2025 年）》部署的各项工作，推进全省高校分类评

价，改进全省本科教育教学评估工作，提高全省本科教育人才培

养质量，现就做好全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文件



一、切实提高对本科教育教学评价重要性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作出重要指示，要深化教育

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

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

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

要论述为高等教育评估改革，特别是本科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根

本遵循。全省各高校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立足中央教育评价改革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充分认识评估工作对改善高校办学

条件、建立和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提高高校办学水平和人才培

养质量的重要意义，充分认识评估工作对推进高校内涵发展、特

色发展、创新发展的重要意义，不断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抓牢抓实本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

二、全面加强对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的领导

各高校要高度重视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切实加强党对本

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将推进本

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各高校党、政主要

领导要亲自部署和研究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明确分管领

导具体抓，结合各学校实际细化任务分工，强化参评工作措施，

压实参评工作责任，确保各高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稳步

有序推进。

三、全面抓牢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教学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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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审核评估强调把“一根本、两突出、三强化、五个度”

作为新一轮审核评估的共同愿景和价值追求，坚持把立德树人成

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根本的标准。各高校要立足时代、面向

未来，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落实教育“四个服务”

和新时代本科教育要求，坚决破除“五唯”顽瘴痼疾，突出“以

本为本”，确保人才培养中心地位和本科教育教学核心地位，突

出“四个回归”，落实“三个不合格”“八个首先”要求，坚持

以学生发展为本位，强化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注重

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度、社会需求的适应度、师资和条件的保障

度、质量保障运行的有效度、学生和用人单位的满意度，推动人

才培养从“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转变，积极构建自觉、

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大学质量文化，抓实人才培养质量“最

后一公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打牢参评核心基础。

四、扎实做好参评前期准备工作

新一轮审核评估紧扣上轮评估存在的短板及新时代本科教

育要求进行了优化和改进，更加注重回应政府关切、社会关注、

高校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指标体系中立德树人导向更加鲜明，

破除“五唯”顽疾态度更加坚决；更加支持鼓励多样发展和强化

主体评价多元，评价分类更细更实；更加注重减轻基层负担，评

估工作方式更加灵活多样；评估结果应用和发现问题整改要求更

硬更实，各高校要结合自身实际，找准坐标方向，突出办学特色，



做实前期工作，有序推进参评工作。

五、积极参加本轮审核评估

本轮审核评估按照教育部安排部署推进，审核评估时间为

2021—2025 年，审核评估程序包括评估申请、学校自评、专家

评审、反馈结论、限期整改、督导复查 6 个步骤。全省凡达到教

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

2025 年）》规定的参评条件的高校，必须积极参加本轮审核评

估。请各高校认真研究本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于 2021

年 5 月 14 日前，将本校计划接受审核评估时间以正式文件报送

至省教育厅教育督导室。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和省

教育厅将向教育部推荐评估申请，并根据教育部统一部署，按年

度组织开展审核评估工作。

联 系 人：徐嘉武

联系电话：0871-65141479（传真）

附件：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

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 年）》的通知

云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云南省教育厅

2021 年 4 月 30 日

抄送：驻厅纪检监察组。

云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7 日印发


